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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鹏飞 股票代码 3003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渝淇

电话 0755-84190988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

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 （南区）T2栋

4308

电子信箱 ir@huapengfe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6,212,942.37 182,769,623.67 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69,984.27 -19,699,310.64 3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8,820,731.73 -24,086,830.20 2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856,437.14 -47,997,719.63 1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2.30% 0.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71,713,717.83 1,716,451,874.39 -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9,497,995.92 801,401,525.46 -1.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1,7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京豫 境内自然人 15.71% 88,364,325 66,273,244 质押 44,000,000

张倩 境内自然人 3.86% 21,704,016 16,278,012

郑志钱 境内自然人 3.74% 21,020,000 0

吴建克 境内自然人 2.06% 11,567,955 0

齐昌凤 境内自然人 1.32% 7,449,975 5,587,481

陈建聪 境内自然人 0.62% 3,500,000 0

马原圃 境内自然人 0.59% 3,330,000 0

杨阳 境内自然人 0.57% 3,232,022 3,153,099 冻结 3,153,099

李长皓 境内自然人 0.47% 2,630,000 0

夏昱 境内自然人 0.45% 2,539,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齐昌凤为张京豫配偶，张倩为张京豫、齐昌凤之女。

2、公司股东张光明、张超与张京豫为兄弟关系。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郑志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90,000股外，还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73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21,020,000股。

2、公司股东李长皓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00股，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63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2,630,000股。

3、公司股东夏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58,10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81,700股，实际合计持有2,539,800股。

4、公司股东刘华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55,500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02,200股，实际合计持有2,357,7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分别为：

（1）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万元在杭州与上海大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杭州华鹏飞物流科技有限公

司，于2023年3月31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公司持股60%；

（2）公司以自有资金港币100万元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華鵬飛(香港)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2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

册处完成注册，公司持股100%；

2、2023年6月30日， 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合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更名等相关事项，2023年7月

12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公司名称为深圳市华合碳科技有限公司。

3、2023年1月6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受经济下行等诸多因素影响，二级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泰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未能

如期启动业务，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布局，会议审议同意停止该子公司运营，并对其进行清算注销。

4、2023年6月8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放弃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源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原股

东吴勇（持股44%，实缴注册资本110.00万元）、黄玥渼（持股5%，实缴注册资本24.78万元），分别将其名下所持的全部华源鸿股份以

110.00万元、24.73万元转让给深圳市菲斯特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转让完成后深圳市菲斯特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持股

49%。 以上变更于2023年7月19日完成，变更后公司仍持股51%。

5、因公司与李长军、杨阳就关于业绩承诺事项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提出仲裁申请，李长军、杨阳作为申

请人申请撤销业绩补偿的承诺，仲裁涉及金额约为54,147万元。 2022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送

达的（2022）中国贸仲京（深）裁字第0189号裁决书。 根据裁决，李长军、杨阳应向公司支付2018年度的补偿款金额人民币6,803.05万

元。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业绩补偿款600.83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执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作为原告，于2017年6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胜涛等八名被告回购公司持有的苏州赛富科技有限公司

16.43%股权（赎回对价5,400万元）并支付相应年收益（1,080万元），共计6,480万元。 判决被告高胜涛向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5,400

万元及相应收益，被告高胜涛付清上述款项后受让公司持有的赛富科技16.43%的股权；除被告高胜涛外其余七名被告应分别按相应比

例就上述被告高胜涛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收到股权回购款及相应收益4,706.07元。 除本

案已经执行到位的金额外，未发现执行人高胜涛、陈安明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程序无法继续，需等待恢复执行条件成就后继续进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案件的公告》、《关于公司提

起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关于公司提起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7）042号、（2020）099号、（2023）018号。 公

司将持续关注案件判决执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鉴于一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

且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 公司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94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鉴于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且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作废相关激励对象尚未归属的86.72万股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

8、2021年6月16日，公司与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根

据各自在相关行业的资源与优势，双方愿意在推动无人机应用、工业升级方面进行战略合作；2021年7月9日，公司与中国南山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愿意在推动智慧物流和产城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进

行战略合作；2021年10月20日，公司与四川创新社会发展与管理研究院就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按

照政产学研用投营协同创新机制，在新一代智慧社区治理方面进行战略合作；2021年12月28日，公司与愿景明德（北京）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就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致力于全国范围内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改造、城区低效土地再开

发、物业管理服务、闲置资源盘活、养老服务及相关配套便民服务设施改造运营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2021年12月30日，公司与深圳市

深中润绿色科技有限公司就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致力于“绿色节能+健康低碳+智慧人居”

的全生命周期的智慧社区建设，包括不局限于新建建筑的智慧楼宇建设、智慧社区建设，现有物业及老旧社区的综合整治改造、闲置资

源盘活、养老服务及相关配套的便民设施改造运营及全国范围内的物业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关于与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关于与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关于公司与四川创新

社会发展与管理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关于公司与愿景明德（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关于公司与深圳市深中润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2021）075号、（2021）082号、

（2021）125号、（2022）001号、（2022）002号。上述协议仅为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框架性文件，截至报告期末，上述协议均正常履

行中。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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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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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3年8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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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捷强装备 股票代码 3008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群 高倩

电话 022-86878696 022-86878696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滨湖路3号 天津市北辰区滨湖路3号

电子信箱 jqzb@tjjqzb.com jqzb@tjjqzb.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7,070,937.80 25,833,351.11 35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21,211.04 -20,107,531.21 7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894,929.60 -23,170,499.63 7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986,701.21 -50,493,070.00 -50.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0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1.49% 1.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28,430,947.21 1,680,027,469.33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8,197,852.77 1,331,510,403.27 -0.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3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峰

境内自然

人

25.41% 25,369,500.00 25,369,500.00

毛建强

境内自然

人

11.97% 11,953,500.00 11,953,500.00

天津戎科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截至本报告日已

更名为海南戎晖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2% 5,208,450.00 5,208,450.00

乔顺昌

境内自然

人

3.77% 3,767,036.00 3,767,036.00

马雪峰

境内自然

人

3.75% 3,740,750.00 3,740,750.00

钟王军

境内自然

人

2.24% 2,239,250.00 2,239,250.00

苏州中金卓誉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8% 2,078,810.00 0.00

刘群

境内自然

人

1.87% 1,864,694.00 1,864,694.00

赵秦

境内自然

人

1.41% 1,405,300.00 0.00

赵明

境内自然

人

0.83% 833,05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潘峰、钟王军系夫妻关系；

2、毛建强、刘群系夫妻关系；

3、潘峰、毛建强、马雪峰为基于《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4、潘峰、钟王军和马雪峰均为天津戎科的合伙人，其中潘峰认缴比例为1%且担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钟王军认缴比例为98%，马雪峰认缴比例为1%；

5、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从事核生化安全装备及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公司始终聚

焦于军事需求、公共安全与医疗健康等核生化安全领域，覆盖核生化安全领域“侦察、防护、洗消” 等主要环节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

术服务体系，为军队提供更先进的核生化安全装备和全寿命管理服务，为社会提供核生化安全系统解决方案和专业化价值服务。

截至2023年0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28亿元，较期初下降3.07%，主要由于货币资金较期初下降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13.28亿元，同比减少0.25%，系本期亏损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07.09万元，同比增加353.18%，系本期交付的销售订

单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本期合并范围内较上期新增子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导致。 本期实现营业利润-989.32万元，同比增加64.97%；实

现利润总额-916.15万元，同比增加67.5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12万元，同比增加78.51%。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潘峰

2023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劲旅环境 股票代码 0012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晶晶 陈陈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沱河路517号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沱河路517号

电话 0551-64282862 0551-64282862

电子信箱 securities@jlhoe.com securities@jlho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08,334,297.01 615,961,961.16 615,961,961.16 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904,377.29 65,922,626.33 65,922,626.33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4,454,845.35 60,845,171.71 60,845,171.71 -1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088,972.91 143,585,537.92 143,585,537.92 -7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79 0.79 -2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79 0.79 -2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 9.32% 9.32% -5.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860,276,

234.34

2,787,046,

228.48

2,822,592,

176.72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4,291,

878.91

1,618,524,

627.54

1,650,796,

145.33

2.6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本解释” ），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 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

的规定进行调整。 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

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本公司按照该规

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计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

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1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于晓霞 境内自然人 20.48% 22,812,794 22,812,794

于洪波 境内自然人 15.36% 17,109,596 17,109,596

于晓娟 境内自然人 15.36% 17,109,596 17,109,596

合肥劲旅环

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1% 6,250,000 6,250,000

安徽信安基

石产业升级

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9% 3,890,042 3,890,042

海 通 兴 泰

（安徽）新

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3% 3,601,562 3,601,562

合肥国耀伟

业创业投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6% 2,968,014 2,968,014

王传华 境内自然人 2.60% 2,900,000 2,900,000

国元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 2,160,000 2,160,000

国元股权投

资 有 限 公

司－池州徽

元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94% 2,160,000 2,1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于晓霞女士、于晓娟女士和于洪波先生为兄弟姐妹关系，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2、于晓霞女士是合肥劲旅环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3、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池州徽元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闯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7,900股；股东珠海浊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浊水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05,224股； 股东严志国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2,7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于晓霞

2023年8月29日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作为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审阅，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对《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独立董事：刘建国___________� � �陈高才___________�华 东___________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001230

证券简称：劲旅环境 公告编号：

2023-050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劲旅环境” ）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前述现金管理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使用期限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04号），劲旅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848,337股。 本次募集资金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实际共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27,848,33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51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61,046,109.87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税）140,783,409.87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20,262,700.00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30Z018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

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

投入额（万元）

募集资金累计

已投入金额（万元）

1 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 72,000.00 57,026.27 4,471.90

2 装备制造能力提升项目 22,236.61 17,000.00 3,722.99

2-1

环卫车辆和垃圾压缩设备生产线智能

化升级改造项目

14,942.94 10,000.00 1,092.73

2-2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7,293.67 7,000.00 2,630.26

3 智慧环卫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8,927.38 8,000.00 474.82

合计 103,163.99 82,026.27 8,669.71

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进展。 因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

集资金在短期内存在部分闲置的情况。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拟合理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拟合理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现金管理额度

公司和子公司使用额度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现金管理期限

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4、投资产品范围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或可转让、可提前支取的产品，上述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5、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上述拟投资的现金管理品种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等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2、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人员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

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财务部门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财务部门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品种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审慎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强化相关人员的操作技能及素质。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6、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和公司日常运营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六、本次现金管理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前述现金管理

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劲旅环境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

进度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通过进行适度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综上，保荐机构对劲旅环境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

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旅环境”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劲旅环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04号），劲旅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848,337股。 本次募集资金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实际共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27,848,33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51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61,046,109.87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税）140,783,409.87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20,262,700.00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30Z0187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

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

元）

募集资金累计已投入金额

（万元）

1 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 72,000.00 57,026.27 4,471.90

2 装备制造能力提升项目 22,236.61 17,000.00 3,722.99

2-1

环卫车辆和垃圾压缩设备生产线智能

化升级改造项目

14,942.94 10,000.00 1,092.73

2-2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7,293.67 7,000.00 2,630.26

3 智慧环卫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8,927.38 8,000.00 474.82

合计 103,163.99 82,026.27 8,669.71

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进展。 因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

集资金在短期内存在部分闲置的情况。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拟合理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拟合理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现金管理额度

公司和子公司使用额度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现金管理期限

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4、投资产品范围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或可转让、可提前支取的产品，上述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5、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上述拟投资的现金管理品种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等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2、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人员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

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财务部门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财务部门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品种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审慎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强化相关人员的操作技能及素质。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6、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和公司日常运营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六、本次现金管理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前述现金管理

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劲旅环境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实施进度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通过进行适度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综上，保荐机构对劲旅环境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朱玮琼 徐龙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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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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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04号文核准，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848,337.00股，每股发行价为34.51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1,046,109.87元，扣除发行费用

140,783,409.8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820,262,700.00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7月到账。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

230Z0187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募集资金净额 82,026.27 ①

2022年度使用金额（含置换） 5,631.56 ②

本期使用金额 3,038.15 ③

扣除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 68.93 ④

现金管理产品已赎回的投资收益 323.69 ⑤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 50,000.00 ⑥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16,000.00 ⑦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749.18

⑧=①-②-③+④+

⑤-⑥-⑦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

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2年7月27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龙门支行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龙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4050144770800002606）。

2022年7月27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499080100100277673）。

2022年7月27日， 公司与子公司安徽劲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23024136861000006）。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银 行 名 称 银行账号 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龙门支行 34050144770800002606 3,815.8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499080100100277673 3,294.7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23024136861000006 638.59

合 计 ——— 7,749.18

加：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 50,000.00

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16,000.00

募集资金余额 73,749.18

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

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2,026.27

本 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3,038.1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8,669.7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城乡环卫项目

配套资金项目

否

57,

026.27

57,

026.27

817.49

4,

471.90

7.84

2025年7

月

——— ——— 否

2. 装备制造能力

提升项目

否

17,

000.00

17,

000.00

1,

745.84

3,

722.99

21.90

2024年7

月

——— ——— 否

2-1. 环卫车辆和

垃圾压缩设备生

产线智能化升级

改造项目

否

10,

000.00

10,

000.00

518.67

1,

092.73

10.93

2024年7

月

——— ——— 否

2-2. 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0

1,

227.17

2,

630.26

37.58

2024年7

月

——— ——— 否

3. 智慧环卫信息

化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

否

8,

000.00

8,

000.00

474.82 474.82 5.94

2024年7

月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合

计

———

82,

026.27

82,

026.27

3,

038.15

8,

669.71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1、装备制造能力提升项目还在建设,尚未产生效益；

2、城乡环卫项目配套资金项目、智慧环卫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本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311.36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2022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8,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3年5月1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8,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3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16,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16,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和

总额不超过20,0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前述现金管理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

共享，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50,00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节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及用于现金管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准确、完整地披

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23年

初占用

资金余

额

2023年

1-6月

占用累

计发生

金额(不

含利息)

2023

年1-6

月占用

资金的

利息

(如有)

2023

年

1-6

月偿

还累

计发

生金

额

2023

年6月

末占用

资金余

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性

质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无

小计 —

前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

业

无

小计 —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无

小计 —

总计 —

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23年

初占用

资金余

额

2023年

1-6月

占用累

计发生

金额(不

含利息)

2023

年1-6

月占用

资金的

利息

(如有)

2023

年

1-6

月偿

还累

计发

生金

额

2023

年6月

末占用

资金余

额

往来

形成

原因

往来性

质(经营

性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无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安徽劲威物联网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8,

000.00

8,

00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涡阳县劲旅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6,

317.46

870.00

7,

187.46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池州劲旅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3,

225.91

200.00

423.7

3

3,

002.18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六安君联环境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2,

099.86

62.50

2,

037.36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安徽君联环境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959.18 212.12

157.9

2

1,

013.37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安徽劲旅环境治理服

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397.35

1,

594.19

1,

160.9

9

830.55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太和县劲旅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600.00 210.00 81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五河劲旅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780.72 118.10

350.0

0

548.82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抚州市东乡区劲旅生

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360.47 800.00

700.0

0

460.47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遂川劲威环境卫生管

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625.36 0.01

300.0

0

325.37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和县君联环境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 250.00 25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宝丰劲旅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200.00 13.43 7.00 206.43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

劲旅环境卫生管理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 316.52

160.0

0

156.52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安徽劲旅环境治理服

务有限公司肥西分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35.00 100.00

100.0

0

135.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新余市劲威环境卫生

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 124.00 124.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阜阳市颍泉区劲旅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20.00 12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合肥市净旅环境卫生

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 120.00 12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安徽劲旅环境治理服

务有限公司临川分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63.00 40.00 103.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凤台劲旅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500.00 500.00

900.0

0

10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洪湖市劲旅环境卫生

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 80.00 8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滁州君联环境产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463.31 0.00

400.0

0

63.32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安徽劲旅环境治理服

务有限公司东乡分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37.80 37.8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宿州市劲威环境卫生

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 30.00 30.00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马鞍山市劲旅保洁服

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382.88 400.00 17.12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安庆市劲旅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

398.17

1,

398.1

7

-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庐江劲旅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288.51 288.51 -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西乡劲旅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41.58 400.00

441.5

8

-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安徽劲旅环境治理服

务有限公司蚌埠分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130.00 5.96

135.9

6

-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抚州东临新区劲旅环

境生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

收款

47.00 45.00 92.00 -

资金

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无

总计 — — —

25,

830.79

6,

717.84

-

6,

789.8

6

25,

758.7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证券代码：

001230

证券简称：劲旅环境 公告编号：

2023-047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

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刘建国、陈高才、华东以通讯

方式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于晓霞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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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

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张锡元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监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作为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2023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公司对外担保等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情况，报告期末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26,854.27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15.85%，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实际担保余额为26,

854.2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15.85%。 公司对外担保均已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执行有关决策程序，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

个人提供担保等情况。

独立董事：刘建国___________� � �陈高才___________�华 东___________

2023年8月25日


